湘西经济开发区企业发展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为促进湘西经济开发区企业又好又快发展，在开发区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，开发区管委会根据企业发展现状，结合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相关政策和要求，提出促进企业发展的奖励实施办法。
一、经济发展方面
为促进企业优化管理、技术创新，实现产值、税收双丰收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从2016年起，对新进规模工业企业实行奖励，奖励标准：3万元/个。若上一年度税收过50万元，再行奖励2万元/个。
二、科技创新方面
为进一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，确立企业研发活动的主体地位，完善企业创新机制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，培植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、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企业。从2016年起，对企业申请专利等予以奖励。
1.专利申请奖励：获发明专利的，奖励1万元/个。
2.高新技术产业认定奖励：开发区新获批的高新技术企业且是规模企业的，当年奖励10万元/个；非规模企业在有效期内入规的，入规当年奖励2万元/个。
3.技术中心认定奖励：开发区内企业、服务机构新获技术中
心（企业技术中心或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授牌，获省级的奖励4万元/个，获州级的奖励2万元/个。
三、品牌建设方面
为增强我区企业品牌建设意识，提高企业生产附加值，培植一批深受消费者喜爱、具有市场辨识度的名优产品。从2016年起，实行以下奖励：
1.著名商标认定奖励：开发区内企业新获批的驰名商标，奖励10万元/个；开发区内企业新获批的著名商标，奖励1万元/个。
2.名牌产品认定奖励：开发区内企业新获批的名牌产品，国家级奖励5万元/个，省级奖励3万元/个。
3.质量奖认定奖励：开发区内企业荣获省长质量奖，奖励2万元；荣获州长质量奖，奖励1万元/个。
4.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定奖励：开发区内企业新获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的，国家级奖励5万元/个，省级奖励2万元/个，州级奖励1万元/个。
四、本办法由区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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